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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银川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银政办发〔2009〕22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直属机构： 

  《银川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主要职责 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经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审

定，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请抓紧组织实

施。 

  二OO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银川市文化广播电视局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银川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

通知》（宁党办[2009]67号）精神，设立银川

市文化广播电视局，挂银川市新闻出版局、银



川市文物局、银川市版权局牌子，为市人民政

府工作部门。 

  一、职责调整 

  （一）新增职责 

  1、对从事演艺活动的民办机构进行监管的

职责。 

  2、组织推动文化领域的创业和发展职责，

引导动漫行业、文化领域创业创意行业发展工

作职责。 

  3、建设“两个最适宜”城市和“运动休闲

城市”中涉及的文化艺术促进城市建设发展职

责。 

  （二）强化职责 

  1、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基层文化建设

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 

  2、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发

展的职责。 

  3、监督管理市属文物、博物事业机构的文

物实施抢救保护和弘扬利用工作。 

  4、依法加强对市属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播

出机构的行业管理，指导监督播出和刊发内

容，审查播出和刊发质量。 

  5、著作权保护相关职责。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文化艺术、文化

产业、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版权、文物方面

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定全市文化

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版权、文物管理

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参与文化领

域体制机制改革相关工作；指导县（市）区各

项工作的开展。 

  （二）指导全市艺术创作与生产，挖掘、

扶持代表性、示范性、实验性文化艺术品种，

推动以特色文化为龙头的各种艺术的发展。 

  （三）围绕“两个最适宜”、“运动休

闲”城市建设，打造银川文化品牌，提升城市

文化品味和群众的生活品质，形成具有塞上湖

城特色的休闲文化氛围，促进社会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建设和发展；协调全市性社会文化活

动。 

  （四）依法对全市文化、娱乐、互联网上

网服务场所和文艺演出，文物、美术品交易，

出版、印刷市场，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实施行

业监管和行政许可；对从事演艺活动的民办机

构实施监管；组织、指导全市“扫黄”、“打

非”工作；对全市各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

版、图书报刊发行等市属单位及行业协会进行

行业管理。 

  （五）组织实施全民创业文化建设，组织

推动文化领域的创业和发展；负责动漫、文化

艺术领域创意创业工作的开展。 

  （六）贯彻执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规划，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

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 



  （七）监督管理文物、博物事业，组织协

调文物、博物的文物抢救保护和弘扬利用工

作。 

  （八）组织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发挥传播先进文化的作用，促进新农村建

设。 

  （九）组织协调全市文化、广播、影视、

新闻出版、版权、文物对外交流工作；指导广

播影视、新闻出版、版权、文物系统开发应用

高新技术。 

  （十）承办市委、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文化广播电视局（银川

市新闻出版局、银川市文物局、银川市版权

局）设5个内设机构： 

  （一）综合处 

  负责局机关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编制全市

文化、文物、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

权）事业发展规划；承担党务、机构、编制、

组织、人事、劳资、文电、会务、财务、信

息、保密、档案、信访、法制教育、精神文明

建设、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固定资

产管理、后勤服务和离退休干部服务等工作；

负责所属事业单位人事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

负责政策法律行政复议等法律事务相关工作，

承担本部门行政流程再造设计及对流程实施情

况进行监督考核的工作。 

  （二）文化处 



  拟定全市文化艺术事业产业发展规划并组

织实施；指导文化艺术创作、生产和理论研

究；研究拟定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

案，指导各县（市）区、乡（街道）、村（社

区）基层文化阵地和队伍建设；协调、组织全

市性重大文化艺术活动；指导市属文化艺术单

位的业务建设；指导图书文献资源的开发、利

用及图书文献古籍的保护工作；扶持和促进全

市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和发展；开展社会文化资

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等工作；负责全民创业文

化建设，组织推动文化领域的创业和发展；负

责动漫、文化艺术领域创意创业工作开展；指

导、协调全市文化设施建设；负责文艺演出市

场、文化娱乐市场、互联网经营场所、音像制

品零售和出租等经营活动的许可管理；组织开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承办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项目的申报工作。 


